
附件 2

一、起草背景

一是解决执法实践问题的现实需求。随着河湖长制深化

实施、水资源刚性约束强化，河道管理、取水监管、水土保

持等领域违法行为呈现 “类型多样、情节复杂” 特点，基

层执法人员在处理“乡镇河道与市级河道违法区分”“个

人与单位违法责任界定”等场景时，缺乏明确操作依据，易

出现“同案不同罚”情况。为破解上述问题，亟需制定针对

性裁量基准，实现“过罚相当、宽严相济”的执法目标，保

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。

二是落实上级政策规范的必然要求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2〕27 号）中 “省级以下行政机关可结合实

际细化裁量基准”的要求，以及湖北省水利厅《关于统一水

利行政处罚裁量维度规范处罚幅度的通知》、天门市人民政

府《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部署，

结合我市河道管理、取水用水、水土保持、水库保护等水利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《裁量基准》，确保我市水行政处罚工作

与上级政策要求高度一致，推动执法规范化水平提升。

二、出台过程



结合我市实际，经深入调研、专题论证，起草《天门市

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及《天门市水行政处罚裁量基

准》，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在局官网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30

日，未收到反馈意见。2025 年 9 月 17 日，局党组召开会议

审议通过，确保文件内容合法合规、科学可行。

三、起草依据

《天门市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及《裁量基准》

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制定，核心

依据包括但不限于：

法律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；

行政法规：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《地

下水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水库大

坝安全管理条例》；

地方性法规、规章：《湖北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》《湖

北省水库管理办法》；

政策文件：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

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 号）、

省水利厅发布的省级水利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相关指导文件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天门市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明确了裁量权行

使的基本原则、适用规则、保障监督机制等，确保行政处罚

合法公正。《裁量基准》共梳理 18 项水行政违法行为，按

“河道管理类”“取水用水类”“水土保持类”“水库管

理类” 四大类别划分，每类违法行为均明确 “处罚依据、



违法程度、违法情节、处罚执行标准”，具体框架与重点如

下：

（一）河道管理类（序号 1-8）

涵盖“建设妨碍行洪建筑”“影响河势稳定活

动”“倾倒垃圾渣土”“擅自修建水工程”“弃置阻碍行

洪物体”“种植阻碍行洪作物”“围湖造地围垦河

道”“洪泛区未批项目”8 项违法行为，核心特点：

违法情节细分：以“占河道断面比例”“阻水面积 /

体积”“围垦面积”“项目建筑面积” 为核心维度，区分

“乡镇河道”“市级河道”“核心段 / 非核心段”，如

“建设妨碍行洪建筑” 按 “占河道设计洪水位断面 3%

以下、3%-8%、8%-15%、15% 以上” 划分为四档；

处罚梯度匹配：乡镇河道处罚标准低于市级河道，轻微

违法（如阻水面积 100 ㎡以下）罚款 1-3 万元，严重违法

（如阻水面积 500 ㎡以上）罚款 8-10 万元，体现 “区域

重要性 + 违法严重程度”双重考量。

（二）取水用水类（序号 9-11）

涵盖 “擅自取水”“未按许可取水”“拖欠水资源费”

3 项违法行为，核心特点：

取水类型区分：按 “地表水 / 地下水”“农村 / 城

镇”“生活用水 / 工业用水” 细分，如 “擅自取水” 第

一档明确 “地表水 50 万 m³ 以下、地下水 5 m³ 以下”，农

村生活用水罚款 2-2.5 万元，城镇工业用水罚款 3.5-4 万元；

倍数罚款明确：“拖欠水资源费” 按“10 万元以下、

10-50 万元、50-100 万元、100 万元以上”划档，小型企



业罚款 1-4.5 倍，大型企业罚款 1.5-5 倍，明确 “罚款

基数为应缴水资源费”，避免执行偏差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类（序号 12-17）

涵盖 “未批水土保持方案”“陡坡地开垦”“采伐林

木未防流失”“水土保持设施未验收”“拖欠补偿费” 6

项违法行为，核心特点：

面积维度主导：以“项目占地面积”“开垦面积”“水

土流失面积” 为核心，如“未批水土保持方案” 按 “2

公顷以下、2-5 公顷、5-10 公顷、10 公顷以上” 划档，

农村地区罚款 5-42 万元，城镇地区罚款 10-50 万元；

主体差异细化：“陡坡地开垦” 区分“个人 / 单位”，

个人罚款 0.2-2 元 /㎡，单位罚款 1.5-10 元 /㎡，符合

“个人与单位违法责任区分”的执法原则。

（四）水库管理类（序号 18）

聚焦 “从事危害水库工程安全活动”，核心特点：

水库规模区分：按“小型 / 中型 / 大型水库” 细分，

同时区分 “非经营活动 / 经营活动”，如非经营活动小型

水库罚款 300-4300 元，大型水库罚款 800-5000 元；经营

活 动 小 型 水 库 罚 款 3000-43000 元 ， 大 型 水 库 罚 款

8000-50000 元；

损失与整改关联：按“经济损失 1 万元以下、1-2 万

元、2-3 万元、3 万元以上”及“责令后改正、逾期半个月

内改正、逾期 1 个月内改正、逾期 1 个月以上” 划档，

体现 “整改态度 + 危害后果” 双重裁量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



严格按程序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及合法性审查，确保文件

符合相关法律规定。审查通过后，拟由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

正式印发实施，并同步向社会公开，强化执法透明度与公信

力。

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

2025 年 9 月 20 日


